
 

安徽省人民政府令第 255号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已经 2014 年 10

月 27 日省人民政府第 36 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014 年 11 月 5 日 

 

安徽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建设统一规范的公共资

源交易平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政府采购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政府采购、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等公共资源

交易的监督管理活动。 

公共资源交易活动，遵循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 

第三条 省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实行综合管理与行业监督相结

合、监督与交易经办相分离的监管体制，统一制度规则，统一平台交



易，统一服务标准，统一信息公开。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综合管理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工

作，牵头拟订全省公共资源交易制度、进场交易项目目录、信息系统

建设标准、场所服务标准，协调行业监督工作，管理省综合评标专家

库。 

省人民政府财政、国土资源、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水利、

教育、卫生计生、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分工，指导

全省有关行业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监督有关行业的公共资源交易活动。 

第五条 市、县人民政府依法设立的公共资源交易综合管理部门

综合管理全市公共资源交易工作，牵头制订本地区进场交易项目目录、

交易规则，监督交易场所建设和运营，协调行业监督工作。 

第六条 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市、县人民政府可以相对集中公共

资源交易领域的行政处罚权。 

第七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整合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

政府采购、建设用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国有产权交易等平台，推

动建立由制度规则、信息系统、运行机制和必要场所构成的公共资源

交易平台，为市场主体、公众、综合管理和行业监督部门提供交易保

障、信息服务和监督支撑。 



第八条 省人民政府发展改革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根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共资源交易特点，制定全省分类统一的交易制度和技术

规范，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九条 省、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推动建立公共资源的交易、服务、

监督信息系统，整合共享市场信息、信用信息、监督信息、专家资源

等，逐步实现公共资源交易从依托有形市场向电子化平台过渡。 

第十条 省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评标专家专业分类标准，组建

省综合评标专家库，并与国家综合评标专家库连接。 

公共资源交易需要专家评标评审的，应当从省及省以上综合评标

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第十一条 省、合肥市共同组建安徽合肥公共资源交易场所，鼓

励设区的市与所属县公共资源交易场所一体化管理，鼓励跨市异地利

用公共资源交易场所实施公共资源交易。 

第十二条 公共资源交易场所的运营机构（以下称交易中心）应

当按照场所服务标准，提供评标评审、验证、现场业务办理等交易服

务，不得与综合管理和行业监督部门有隶属关系。 

第十三条 交易中心不得行使或者代行行政审批、备案权，不得

违法从事招标代理等中介服务。 



交易中心和综合管理、行业监督部门不得设置会员注册、资质验

证、投标或者竞买许可、违法强制担保、要求设立分支机构等限制性

条件，不得干预交易活动。 

交易中心一般不收费。确需收费的，应当报省人民政府价格主管

部门按照补偿运营成本原则核定收费项目和标准。 

第十四条 项目单位、交易中心应当整理交易项目档案，保存公

告公示、交易文件、评标评审报告等文书、录音录像或者电子资料。 

第十五条 行业监督部门应当建立公共资源交易市场主体和从业

人员信用数据库，记录违法违纪行为，并依法公开。 

公共资源交易领域的行业协会依照法律、法规和章程，实行自律

管理，规范管理会员执业行为。 

第十六条 综合管理、行业监督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未依法履行监

管职责，或者违规设置市场准入限制性条件的，依法给予处分。监察

机关依法对与公共资源交易活动有关的监察对象实施监察。 

第十七条 交易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

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行使或者代行行政审批、备案权的； 

（二）直接或者变相违法从事招标代理等中介服务的； 



（三）违法设置市场准入限制性条件的； 

（四）干预交易活动的； 

（五）违反规定收费的。 

交易中心及其工作人员有泄露标底等其他违法行为的，依照招标

投标等法律、法规处理。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本办法颁布施行

前，本省公共资源交易领域有关规定与本办法规定不一致的，按照本

办法执行。 

 


